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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深圳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1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及相

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问题1.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主要产品的委托生产、销售发货和收入确

认周期，以及主要客户订单签署、预计销售发货、确认收入情况及对应时间节

点等，详细说明你公司11月20日披露激励计划时，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是否已

经基本确定，以及将其作为第一个解除限售考核年度是否客观公正、清晰透明，

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认为：公司作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采用业界惯见的无晶圆厂经营模

式，即公司仅从事芯片设计及芯片销售，将晶圆制造、封装及测试等生产加工环

节外包。今年由于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速高于上游供应链可增加提供给公司的

产能，公司产品的销售额取决于上游代工厂的交货数量，公司在11月20日披露股

权激励计划时，对2020年全年的营业收入尚不能确定，公司员工仍在积极协调外

包厂冲刺生产，冲刺年度销售任务。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及技术。近年来，半导体行业薪酬竞争剧烈，公

司保留和招募人才的压力大增，公司有必要及时透过长期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当

前薪酬体系形成恰当补充，将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深度捆绑。将2020年营业收入

作为第一个解除限售考核年度，我们认为可以展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及时性，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保留和招募人才，进而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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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2020

年第四季度需实现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情况、以及行业周期性发展特征、同行

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等，详细说明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需实

现营业收入目标设置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否有助于促进公司

竞争力的提升。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以2020年公司营

业收入为考核指标，分为A、B、C三等级分别对应9.90亿元、9.59亿元、9.28亿

元（对应第一批次的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分别为100%、80%、50%），相对于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71%、14.99%、11.27%，均高于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率10.09%（2019年）和10.50%（2018年）。 

根据公司提供的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考核目标第四季度营业收

入占比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我们认为第四季度需

实现营业收入目标的设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合理的。公司有必要及时透过长

期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当前薪酬体系形成恰当补充，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方能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问题3.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

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

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认为：公司是以人才为主的知识密集型公司，公司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是人才。公司所在行业的人才竞争激烈，人力成本增加，公司现有薪酬体系，在

吸引、保留人才方面的作用有限，公司仍需股权激励计划等措施对员工现有薪酬

有效补充，才能够将员工利益与股东利益深度捆绑。公司本次激励计划A等的业

绩考核指标设定依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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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百万元)        990     1,150     1,340     1,600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18.7% 16.2% 16.5% 19.4% 

对比 2019 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18.7% 37.9% 60.6% 91.8% 

本次激励计划对应解锁比例设置为前少后高的比例，依序为15%、25%、30%、

30%，第一个解除限售考核对应的解锁比例仅为15%，同时，激励对象也在每个限

售期满后自愿增加额外锁定期一年。我们认为是具有合理性和挑战性的。 

本次激励对象人员范围主要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占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的96.88%，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首次授予总量的

92.72%。激励对象需在完成公司设置的个人层面的考核目标前提下持续努力提高

公司业绩水平获得市场对公司的认可从而实现个人收益增长，与股东利益一致。

因此，相关业绩考核目标的设定不存在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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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

独立意见》的签字页，无正文）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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